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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
地址：110051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南區
二樓
承辦人：吳欣潞
電話：02-27208889轉8369
電子信箱：bm3097@mail.taipei.gov.tw

受文者：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9月6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授建字第1126137503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26803821_11261375032_1_ATTACH1.pdf、

26803821_11261375032_1_ATTACH2.pdf、26803821_11261375032_1_ATTACH3.
pdf、26803821_11261375032_1_ATTACH4.pdf、
26803821_11261375032_1_ATTACH5.pdf)

主旨：「臺北市領有使用執照建築基地範圍內部分土地申請建築

處理原則」，業經本局112年9月6日北市都建字第

11261375031號令修正發布，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說明：

一、依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37條第1項第2款及第42條規

定辦理。

二、檢附「臺北市領有使用執照建築基地範圍內部分土地申請

建築處理原則」1 份。

三、本案納入本局112年臺北市建築法令及函釋彙編第053號， 

目錄第一組， 編號第026號， 網址：http://dba.gov. 

taipei/

四、本案業已完成臺北市政府法律事務管理系統線上填報作 

業，系統流水號為1121302J0009號，提請法務局刊登臺北

市法規查詢系統。

五、本案刊登市府公報。

檔　　號:
保存年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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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臺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法務局除外)
副本：臺北市議會（含附件）、臺北市政府法務局（含附件）、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含

附件）、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含附件）、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
會（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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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領有使用執照建築基地範圍內部分土地申請建築處理原則」 

修正條文總說明 

本局為執行臺北市領有使用執照建築基地範圍內部分土地單獨或合併鄰地

申請建築，特於 103 年 8 月 1 日以北市都建字第 10363625400 號令訂定發布本

原則，全文 6點。 

現行條文第三點及第四點針對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以下簡稱分割

辦法）訂定生效（七十五年二月二日）前業已完成地籍分割之案件部分土地申

請建築之要件訂有相關規定，惟因實務運作衍生之問題及樣態複雜，現行條文

針對部分土地得單獨或合併鄰地申請建築之要件較為簡略；且針對剩餘建築基

地之防空避難設備或停車空間不符建造行為當時法令規定之情形如何處理並無

相關規範，爰有修正本原則之必要，俾使相關規範更臻完整明確。本次修正重

點臚列如下： 

一、 參酌現行局層級行政規則之法制體例修正現行條文第一點文字。 

二、 新增修正條文第二點，明定本原則「建築基地」、「申請基地」及「剩餘建

築基地」之用詞定義。 

三、 現行條文第二點點次配合遞移為第三點，並明定建築基地內之建築物及留

設之法定空地須取得法定空地分割證明始得據以辦理地籍分割，以資明確。 

四、 新增修正條文第四點，明定建築基地法定空地不受第三點規定之限制情

形。 

五、 現行條文第三點點次配合遞移為第五點，並修正分割辦法訂定生效日為七

十五年二月二日，且將分割辦法訂定生效前已完成地籍分割者，其申請基地得

單獨或合併鄰地申請建築之要件詳加規範，包括得以依法留設之私設道路接通

建築線及其應退縮之寬度、應保留共用樓電梯間供剩餘建築基地之建築物出

入。 

六、 現行條文第四點點次配合遞移為第六點，並明定分割辦法訂定生效前已完

成地籍分割者其申請基地申請建築時，須檢討剩餘基地之防空避難設備或停車

空間是否符合現行法令規定及其對應之處理機制。 

七、 刪除現行條文第五點，蓋考量實務作業上套繪圖及執照附表已可清楚區分



原領使用執照剩餘建築基地與新建築基地之範圍，故現行條文第五點已無規定

之必要，爰予刪除。 



臺北市領有使用執照建築基地範圍內部分土地申請建築處理原則 

一、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為執行臺北市領有使用執照之建築基地

（以下簡稱建築基地）範圍內部分土地單獨或合併鄰地申請建

築，特訂定本原則。 

二、 本原則用語定義如下： 

（一） 建築基地：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

法定空地。 

（二） 申請基地：指原領有使用執照建築基地範圍內，單獨或

合併鄰地申請建築之部分地號土地。 

（三） 剩餘建築基地：指原領有使用執照建築基地範圍內，扣

除申請基地後剩餘之土地。 

三、 建築基地內之建築物及留設之法定空地應依建築基地法定空地

分割辦法，申請取得法定空地分割證明，完成地籍分割後，始

可部分土地單獨或合併鄰地申請建築。 

四、 建築基地法定空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受第三點規定之限

制： 

（一） 因逕為分割、判決分割、和解分割、調解分割或調處分

割等由地政機關完成分割登記者。 

（二） 因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辦理逕為分割。 

（三） 公有土地興辦都市計畫事業，因土地使用分區變更辦理

逕為分割。 

五、 建築基地於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二月二日前已完成地籍分割，且



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免辦理法定空地分割證明，申請基地得

單獨或合併鄰地申請建築： 

（一） 剩餘建築基地應連接建築線或以私設通路連接建築線並

得以單獨申請建築；其以私設通路連接建築線者，申請

基地內私設通路應自通路中心線退縮三公尺作為基地內

通路（如附圖一、二）。 

（二） 申請基地與剩餘建築基地間如有共用樓電梯間者，應保

留該共用樓電梯間供剩餘建築基地之建築物出入（如附

圖三）。 

（三） 剩餘建築基地如為空地，應符合現行法令規定最小建築

基地規模，未符上開規模者，應與鄰地協議合併建築使

用，如協議不成或無鄰地可供合併者，應比照臺北市畸

零地使用自治條例第八條規定辦理（如附圖四）。 

六、 符合前點規定申請建築時，建築基地範圍內建築物，其地上層

應各自獨立互不影響；地下室（含未辦理產權登記）現況有隔

牆分隔；且分屬各幢、棟使用並與地籍分割線一致。但依前點

第二款規定保留之共用樓電梯間，不在各自獨立互不影響之檢

討範圍。 

前項申請建築，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申請基地其建築物拆除新建、增建、改建、修建時，免

經剩餘建築基地地號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 

（二） 剩餘建築基地範圍內建築物，經檢討均符合該建築物建

造行為時建築法規（如防空避難設備、停車空間、構造

安全等）者，免取得建築基地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同意申

請基地申請建築之決議。 



（三） 剩餘建築基地範圍內建築物，經檢討防空避難設備或停

車空間不符建造行為時建築法規者，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始得准予申請建築： 

1. 剩餘建築基地防空避難設備符合現行建築法規且停

車空間符合建造行為時建築法規者，無須另行附建

補足，且免取得建築基地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同意申

請基地申請建築之決議。 

2. 剩餘建築基地防空避難設備不符現行建築法規或停

車空間不符建造行為時建築法規部分，須由申請基

地另行附建補足，並取得建築基地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同意申請基地申請建築之決議。申請基地建築物

拆除後至領得使用執照前，並應提具剩餘建築基地

防空避難設備或停車空間不足部分之替代方案，以

維持防空避難設備或停車使用。 



｢臺北市領有使用執照建築基地範圍內部分土地申請建築處理原則｣修正條文對照表-112.09.06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名稱：臺北市領有使用執照建築

基地範圍內部分土地申請

建築處理原則 

名稱：臺北市領有使用執照建築

基地範圍內部分土地申

請建築處理原則 

未修正。 

一、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為

執行臺北市領有使用執照

之建築基地（以下簡稱建築

基地）範圍內部分土地單獨

或合併鄰地申請建築，特訂

定本原則。 

一、為執行本市領有使用執照

建築基地（以下簡稱建築

基地）範圍內部分土地或

合併鄰地申請建築，特訂

定本處理原則。 

本原則係局層級行政規則，爰

參酌現行法制體例修正之。 

二、 本原則用語定義如下：  一、 本點新增。 

二、 明訂本原則之用語定義。 



（一） 建築基地：為供建築

物本身所占之地面

及其所應留設之法

定空地。 

（二） 申請基地：指原領有

使用執照建築基地

範圍內，單獨或合併

鄰地申請建築之部

分地號土地。 

（三） 剩餘建築基地：指原

領有使用執照建築

基地範圍內，扣除申

請基地後剩餘之土

地。 

三、 建築基地內之建築物及留

設之法定空地應依建築基

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申請

二、 建築基地內之建築物及留

設之法定空地應依建築基

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以下

一、 點次遞移。 

二、 按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

辦法（以下簡稱分割辦法）



取得法定空地分割證明，完

成地籍分割後，始可部分土

地單獨或合併鄰地申請建

築。 

簡稱本辦法)完成地籍分割

後，始可部分地號土地單獨

或合併鄰地申請建築。 

第五條第一項及第七條規

定：「申請建築基地法定空

地分割，應檢附直轄市、縣

市主管建築機關准予分割

之證明文件。」「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建築機關依第五

條規定核發准予分割證明，

應附分割圖，標明法定空地

位置及分割線，其比例尺應

與地籍圖相同。前項證明核

發程序及格式，由內政部另

訂之。」次按建築基地法定

空地分割證明申請核發程

序規定第二點及第五點規

定：「申請人申請法定空地

分割證明應備具下列書圖

文件：……」「直轄市、縣



（市）主管建築機關受理申

請案件對於審查合於規定

者，發給法定空地分割證

明。」爰明定建築基地內之

建築物及留設之法定空地

須取得法定空地分割證明

始得據以辦理地籍分割，以

資明確。 

四、 建築基地法定空地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得不受第三點

規定之限制： 

（一） 因逕為分割、判決分

割、和解分割、調解

分割或調處分割等

由地政機關完成分

割登記者。 

 一、  本點新增。 

二、 將原第三點第二款分割樣

態，全部移至本點第一

款，俾利彈性運用。 

三、 考量公共設施用地取得開

闢，部分法定空地已經徵

收，變為公有，已不具法

定空地性質，建築基地申



（二） 因都市計畫公共設

施用地辦理逕為分

割。 

（三） 公有土地興辦都市

計畫事業，因土地使

用分區變更辦理逕

為分割。 

請建築時，無須再辦理法

定空地分割程序，本局前

已有信義區公所改建案(原

領有使用執照土地屬廣場

用地之法定空地經都市計

畫變更為商業區土地)及南

港 BOT轉運站建造執照申

請案(原領有使用執照土地

屬第 3種商業區之法定空

地經都市計畫變更為公共

設施用地(轉運站用地))等

案例，為使後續執行有所

依循，故新增第四點第二

款。 

四、 公有土地為配合中央或本

府興辦之重大建設，而舉

辦之公共設施、新市區建



設、舊市區更新等實質建

設之事業，變更土地使用

分區時已於分區管制另訂

基地面積或基地內應保留

空地之比率，經逕為分割

後，申請基地申請建築

時，無須再辦理法定空地

分割程序，故新增第四點

第三款。 

五、 建築基地於中華民國七十

五年二月二日前已完成地

籍分割，且符合下列各款規

定者，免辦理法定空地分割

證明，申請基地得單獨或合

併鄰地申請建築： 

三、 建築基地於七十五年二月

三日以前已完成地籍分割，

且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者，免辦理法定空地分割證

明書： 

（一） 部分地號土地單獨

或合併鄰地申請建

一、 點次遞移。 

二、 按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十三

條規定：「法規明定自公布

或發布日施行者，自公布

或發布之日起算至第三日

起發生效力。」又按司法

院大法官解釋(舊制)釋字

第一六一號解釋文：「中央



（一） 剩餘建築基地應連接

建築線或以私設通路

連接建築線並得以單

獨申請建築；其以私

設通路連接建築線

者，申請基地內私設

通路應自通路中心線

退縮三公尺作為基地

內通路（如附圖一、

二）。 

（二） 申請基地與剩餘建築

基地間如有共用樓電

梯間者，應保留該共

用樓電梯間供剩餘建

築基地之建築物出入

（如附圖三）。 

築時，經檢討剩餘建

築基地符合本辦法

第三條第三款及第

四款規定者。 

（二） 因逕為分割、判決分

割、和解分割、調解

分割或調處分割等

由地政機關完成分

割登記者。 
 

 

 

 

 

 

 

 

 

 

 

法規標準法第十三條所定

法規生效日期之起算，應

將法規公布或發布之當日

算入。」查內政部以七十

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內政部

台內地(營)字第三六八二

九五號令訂定發布分割辦

法全文八條，依上開規定

及大法官解釋，分割辦法

生效日期應為七十五年二

月二日，而非七十五年二

月三日，爰修正本點序文

之日期。又「以上」、「以

下」、「以前」均包含本

數，爰修正本點序文「以

前」為「前」，始為正確。 



（三） 剩餘建築基地如為空

地，應符合現行法令

規定最小建築基地規

模，未符上開規模

者，應與鄰地協議合

併建築使用，如協議

不成或無鄰地可供合

併者，應比照臺北市

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

第八條規定辦理（如

附圖四）。 

 

 

 

 

 

 

 

 

 

三、 查分割辦法明定該辦法自

發布日施行，則分割辦法訂

定生效前業已分割完成之

案件本不受分割辦法之規

範；次查內政部一０三年五

月十三日「續商『建築基地

法定空地分割辦法』發布生

效前已完成地籍分割之建

築基地辦理部分建築物拆

除執照後，合併其他鄰地申

請建造執照之處理方式案」

會議紀錄決議二載明「非屬

前項情形者，由各直轄市、

縣（市）主管建築機關視實

際需要，本於權責訂定相關

處理方式，據以辦理」。是

本府都市發展局前為處理



分割辦法訂定生效前業已

分割完成之案件，爰依職權

訂定本原則，並自一０三年

八月二十一日生效。本次修

正則係參酌分割辦法第三

條第三款、第四款規定之精

神，並參考實務上可能產生

之問題態樣，分別修正本點

第一款、第二款規定，俾使

規範更臻詳細，合先敘明。 

四、 查內政部七十五年五月九

日台內營字第三八七九０

九號函釋說明謂：「按『建

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

法』第 3 條第 3 款規定：

『每一建築基地均應連接

建築線並得以單獨建築』



中所稱『連接』之情形包

括以依法留設之私設道路

接通建築線者。」本點第

一款既係參酌分割辦法第

三條第三款而來，是本次

修正爰參酌上開內政部函

釋，將以私設道路接通建

築線之情形增列於本點第

一款，俾資明確。另參照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

工編第一六三條規定:「以

基地內通路為進出道路之

建築物，其總樓地板面積

合計在一、０００平方公

尺以上者，通路寬度為六

公尺。」考量剩餘建築基

地如將來申請改建之樓地



板面積超過一、○○○平

方公尺，須依規定留設六

公尺私設道路，如原核准

留設私設通路寬度不足六

公尺，將造成法規檢討不

符之情事，爰於本點第一

款但書規定私設道（通）

路寬度應補足達六公尺。

留設方式則以現況道路中

心線退縮三公尺作為私設

道路。 

五、 參酌分割辦法第三條第四

款規定：「每一建築基地之

建築物應具獨立之出入

口。」規定之精神，為使

剩餘建築基地之建築物具



獨立出入口，故於第五點

第二款規定，原留設之共

同樓電梯間應保留供剩餘

建築基地之建築物出入使

用。 

六、 新增第五點第三款規定。

考量剩餘建築基地應符合

現行法令最小基地規模，

如未符合規定者，須得與

鄰地協議合併使用或比照

臺北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

例（下稱畸零地自治條

例）第八條規定辦理，故

新增第五點第三款。本款

剩餘建築基地如為空地之

情形，因申請基地於此時



尚未經依本原則規定核准

單獨或合併鄰地建築，仍

屬同一建築基地，故剩餘

建築基地實與畸零地自治

條例所定之畸零地有別，

故非可「直接適用」畸零

地自治條例之規定，爰係

「比照」畸零地自治條例

有關通知讓售之規定辦

理，併予敘明。 

六、 符合前點規定申請建築時，

建築基地範圍內建築物，其

地上層應各自獨立互不影

響；地下室（含未辦理產權

登記）現況有隔牆分隔；且

分屬各幢、棟使用並與地籍

四、 符合前點規定基地申請建

築時，其範圍內建築物地上

層各自獨立，使用互不影

響，地下室（含未辦理產權

登記）現況有隔牆分隔，且

分屬各幢、棟使用並與地籍

一、 點次調整。 

二、 參照內政部九十四年二

月十七日台內營字第零

九四零零八一五三六號

函釋及八十五年十二月

四日台內營字第八五八



分割線一致。但依前點第二

款規定保留之共用樓電梯

間，不在各自獨立互不影響

之檢討範圍。 

    前項申請建築，應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 申請基地其建築物

拆除新建、增建、

改建、修建時，免

經剩餘建築基地地

號土地及建築物所

有權人同意。 

（二） 剩餘建築基地範圍

內建築物，經檢討

均符合該建築物建

造行為時建築法規

分割線一致者，經檢討均符

合該建築物建造行為時相

關建築法規定（如防空避難

設備、停車空間、構造安全

等），其部分地號土地建築

物拆除新建、增建、改建、

修建時，免經原建築基地其

他地號土地及建築物所有

權人同意。 

二一七六號函附會議紀

錄之案由一、決議

「一、同幢建築物如各

棟土地已辦理分割，且

各自獨立互不影響，相

關法規（如防空避難設

備、停車空間、構造安

全等）檢討均符規定，

得依條例(按: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第三條第一款

精神，認定各棟建築物

分別為獨立之『公寓大

廈』，其立面變更或拆除

改建等，免經他棟所有

權人同意。二、舊有建

築物已辦理分割之各棟

地下室，如有隔牆分割



（如防空避難設

備、停車空間、構

造安全等）者，免

取得建築基地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同意

申請基地申請建築

之決議。 

（三） 剩餘建築基地範圍

內建築物，經檢討

防空避難設備或停

車空間不符建造行

為時建築法規者，

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始得准予申請

建築： 

1. 剩餘建築基地防

空避難設備符合

並符合建築基地法定空

地分割辦法第三條之一

之規定，且分屬各棟使

用者，如經相關建築法

規檢討均符規定（如防

空避難設備、停車空

間、構造安全等），其使

用範圍之拆除自無須經

他棟區分所有權人之同

意。」，故申請基地如經

檢討符合上述規定即免

經剩餘建築基地土地及建

築物所有權人同意。 

三、 考量現行舊有建築物拆

除時，剩餘建築基地常

有不符合該建築物原建

造行為時相關建築法規



現行建築法規且

停車空間符合建

造行為時建築法

規者，無須另行

附建補足，且免

取得建築基地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

同意申請基地申

請建築之決議。 

2. 剩餘建築基地防

空避難設備不符

現行建築法規或

停車空間不符建

造行為時建築法

規部分，須由申

請基地另行附建

補足，並取得建

定之情形，其地下室停

車空間或防空避難設備

是否須補足之問題，爰

於本點第二項第三款新

增相關規定： 

（一） 法定防空避難設備

及停車空間係屬共

用部分，非屬上開

函釋各棟獨立互不

影響得認定各棟建

築物分別為獨立之

「公寓大廈」之情

形，需依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第十一條

第一項規定，共用

部分及其相關設施

之拆除、重大修繕



築基地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同意申

請基地申請建築

之決議。申請基

地建築物拆除後

至領得使用執照

前，並應提具剩

餘建築基地防空

避難設備或停車

空間不足部分之

替代方案，以維

持防空避難設備

或停車使用。 

或改良，應依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之決

議為之。 

（二） 另為解決老舊建築

物部分拆除重建所

造成防空避難設備

或停車空間不符規

定之情形，分述如

下： 

1. 有關防空避難設

備之檢討，依內

政部九十四年二

月十七日台內營

字第零九四零零

八一五三六號函

釋略以:「……經



拆除部分後剩餘

建築物規模，依

現行建築技術規

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 141 條規定，

未達應附建防空

避 難 設 備 之 標

準。故有關本案

拆除一部分建築

物（其中包含原

附建之防空避難

設備）後，剩餘建

築物毋須另行附

建 防 空 避 難 設

備。……」是以原

領有使用執照建

築物縱依建造行



為時建築法規須

附建防空避難設

備，惟剩餘建築

基地範圍內建築

物若經檢討符合

現 行 建 築 法 規

（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設計施工編

已放寬 5 層以下

非供公眾使用建

築物免設置防空

避難設備）者，依

內政部函釋則免

再附建。 

2. 至有關剩餘建築基

地停車空間檢討，



考量現行臺北市

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自治條例第八

十六之一條對於

建築物新建或改

建部分應設置停

車空間之車位數

要求，相較於原領

有使用執照建築

物建造行為時之

建築技術規則之

停車空間要求為

高，為利老舊建築

物後續更新改建，

且剩餘建築基地

亦無涉及實質變

更行為，故以原建



造行為時之法規

檢討停車空間較

為適宜。 

（三） 剩餘建築基地如經

檢討防空避難設備

不符現行建築技術

規則規定者或停車

空間不符原建造行

為時建築技術規則

規定者，應於申請基

地補足；至於建築物

拆除後至領得使用

執照前，不足之停車

空間或防空避難設

備仍應提具替代方



案以維持防空避難

設備或停車使用。 

（四） 防空避難室不足之

替代方案可於申請

基地內留設；停車空

間不足之替代方案

可於申請基地內留

設或以租約方式替

代，於申請基地內留

設補足之停車空間，

其所有權歸屬為申

請基地建築物所有

權人所有。 



 五、 建築基地於所有建築物拆

除新建前，主管建築機關應

於地籍圖套繪列管使用範

圍，其部分地號土地單獨或

合併鄰地申請建築，應於新

核發建造執照載明原領使

用執照號碼及地號範圍。 

一、 本點刪除。 

二、 現行建造執照申請案涉及

原領有使用執照建築基地

部分地號土地申請拆除，皆

須於注意事項附表加註列

管係屬原領使用執照基地

部分拆除，於建物地籍套繪

圖套繪時亦僅針對部分拆

除之建築基地套繪新建造

執照，依本局目前作業流程

已可明確區分原領使用執

照剩餘建築基地及新建築

基地範圍，刪除現行規定第

五點並不致造成無辦理依

據可循之情形，是以本點予

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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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三

計畫道路

建築線

新建物

ＡＢ
Ｃ

原使用執照範圍內
部分土地申請新建

建築基地Ａ
剩餘建築基地Ｂ

原使用執照建築物

擬合併
建築之
鄰地Ｃ

應保留共用樓電梯間及
迄建築線範圍供剩餘基
地之建築物出入

領有使用
執照建築
基地範圍



附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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